
受文者：宜蘭區營業處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
發文字號：電業字第111810123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公司本(111)年度「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-日減6時型」之

抑低用電期間展延至10月31日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考量10月起部分機組須配合環保降載及陸續安排歲修等因素，

導致可調度機組減少，為確保供電穩定，本年度「計畫性減

少用電措施-日減6時型」之抑低用電期間展延至10月31日。

二、為使有意願之用戶參與措施，請各區營業處自即日起分別於

跑馬燈、對外網站及服務中心布告欄辦理公告作業；另透過

各種管道(如電話或電子郵件等)主動告知並鼓勵用戶申請選

用。

正本：本公司各區營業處
副本：經濟部能源局、本公司電力調度處、配電處、資訊系統處、台中區營業處(資訊組

)、業務處(負載管理組、營收策劃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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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函

地址：100208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242號
聯 絡 人：高子婷
電子信箱：u966655@taipower.com.tw
聯絡電話：02-23666713

宜蘭區營業處收文 111/8/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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